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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行政监察是国家行政监督制度的重要内容ꎬ是一项以权制权、纠举不法的

专门政治活动ꎮ 我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制度主要包括御史监察制度和谏官制度ꎬ它们对

于维护封建专制政权的稳定与清廉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客观来看ꎬ我国古代的行政监察

制度虽然无法摆脱传统的皇权、人治等历史局限ꎬ但其独特的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保

证了监察权的独立行权ꎮ 探究古代行政监察的思想渊源和政治实践ꎬ以古为鉴ꎬ对于我

国当代行政监察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ꎮ
〔关键词〕行政监察ꎻ御史制度ꎻ谏官制度

我国古代行政权作为所有权力的中心承担着国家统治和管理职能ꎬ是权力

监督的重点ꎬ而以此为背景发展而来的行政监察制度成为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ꎬ并为维护封建专制政权的稳定与清廉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探究古

代行政监察制度的思想渊源和政治实践ꎬ以古为鉴ꎬ对于我国当代行政监察制度

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ꎮ

一、御史制与谏官制:以权制权、纠举不法

行政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在维护国家政权、保持政治

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ꎮ 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的确立而产生ꎬ并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强化而不断发展ꎮ 为了维护封建皇权ꎬ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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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以权制权、纠举不法ꎬ以确保官僚机构正常运转和各级官吏

在职勤政、严格执法ꎬ逐步形成了完备的行政监察制度ꎮ
我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制度包括御史制度和谏官制度ꎬ其中御史制度是主体ꎬ

谏官制度则是必要的补充ꎬ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国家唯一的专门监督制

度———监察制度ꎮ
御史制度即御史纠弹制度ꎬ是上对下的监察纠禁ꎬ直接由皇帝节制和指挥ꎬ

对于行政百官以及地方进行纠举弹劾ꎬ同时对守法官吏施以保护ꎮ 御史制度起

源于先秦ꎬ西周时期已出现负责监察百官的“小宰”和“大宰”ꎬ至秦时御史制度

正式确立ꎮ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ꎬ首先确立了御史监察ꎮ 秦始皇为保证中央专制

集权统治ꎬ加强对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的控制ꎬ赋予御史重要使命ꎮ 秦始皇先设

御史大夫ꎬ“位上卿ꎬ银印青绶ꎬ掌副丞相”ꎻ续置御史大夫府ꎬ配御史丞和御史中

丞辅佐ꎮ 御史的“察举非法、典正法度”之职责ꎬ被明确细分为辅佐朝政、督促和

纠举官吏、讨捕奸猾、治理大狱等职事ꎬ甚至还或多或少渗入到选员、领兵、兴土

木、修水利等事宜中ꎮ 在秦时还专设监察地方的官吏ꎬ称监御史ꎬ其职责是监理

诸郡ꎬ察举违法事宜ꎬ直接隶属御史台ꎬ受中央御史中丞指挥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秦
时的御史大夫尽管责任重大ꎬ但还不是专施监察职权的监察官ꎬ而是由行政官兼

任最高监察官ꎮ
汉承秦制ꎬ在御史台的设置上和秦时几乎无异ꎬ长官仍为御史大夫和御史中

丞ꎬ但是将作为中央最高监察机构的御史台从行政系统中分离出来ꎬ完成了监察

体制专业化的历史进程ꎮ 与秦代相比ꎬ汉代在监察组织上存在以下变化:一是提

高了御史中丞的地位ꎻ二是中央派出监察地方的官吏改为刺史ꎮ 同时ꎬ汉代还制

定了我国古代最早的监察法规«监御史九条»、«刺史六条»ꎬ标志着监察制度在

两汉时期已基本形成ꎮ〔１〕 汉代对于监察制度的发展与创新ꎬ具有重要的历史价

值ꎬ正如有学者指出:“汉代的监察制度ꎬ有些颇有借鉴意义ꎮ 譬如ꎬ以法察吏具

有明确的标准ꎻ监察官员虽卑而权重ꎬ可以纠弹宰相一级的高官ꎬ因而具有权威

性ꎻ部刺史的任期有定限ꎬ以防止与地方豪强、官吏夤缘勾结ꎻ对于执掌鞠谳疑案

的治书御史ꎬ要选择明法律者担任ꎬ力求‘天下疑案ꎬ以法律谳是非’ꎮ” 〔２〕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ꎬ政局动荡ꎬ国家处于分裂状态ꎬ为了巩固政权ꎬ中央监察

机构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加强ꎮ 监察机构的组织设置是御史中丞下设若干御

史ꎬ人选要求比汉代更严格ꎬ如北朝御史之职ꎬ“必以对策高等者补之” 〔３〕ꎮ 负责

监察中央和地方的官吏名目众多ꎬ有侍御史、治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ꎬ还有禁

防、检校、运督、监军等ꎮ 不过ꎬ这一时期监察官虽多ꎬ但其中许多监察官的职责

却并不明确ꎬ监察机关和官职的设置具有随意性和不稳定性ꎮ 尽管如此ꎬ这一时

期开创的行政监察制度构成了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一大特色ꎬ影
响深远ꎮ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行政监察制度发展比较成熟的时期ꎮ 首先ꎬ在机

构设置方面ꎬ隋设置了专司监察之职的御史台和司隶台ꎬ分别负责对中央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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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监察ꎬ但由于机构不够统一ꎬ因此监察权也不够集中ꎮ 唐将隋的司隶台统

一到御史台ꎬ御史台总领监察之职ꎬ由御史大夫一人领导ꎬ地位相当于丞相ꎬ并设

御史中丞两人辅佐ꎮ 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ꎬ三院分工细致、职责分明、互
相配合ꎬ管理井然有序ꎬ克服了秦汉以来监察机构及御史名目繁多、职责不清的

混乱状态ꎮ 同时地方监察也有进一步的发展ꎬ形成了比较严密的监察网ꎮ 其次ꎬ
在监察人选的确定方面ꎬ也开始进入程序化操作ꎬ不仅明确选任御史的权限ꎬ还
规定了御史选任的必要条件以及御史考察、升迁的基本要求、程序ꎮ 最后ꎬ在监

察的法规建设方面ꎬ隋唐时期比以前更具体化、定型化ꎮ 如唐玄宗时期出台了专

门的监察法规«监察六条»ꎬ规定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监察:察官人善恶ꎻ察户口

流散ꎻ察农桑不勤ꎻ察妖猾盗贼ꎻ察德行孝悌ꎻ察黠吏豪宗ꎮ〔４〕

宋元时期是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加强的历史时期ꎬ同时也是监

察制度得到强化的时期ꎮ 首先ꎬ监察机构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ꎮ 宋初御史的

进退由宰相决定ꎬ而宋钦宗时ꎬ确定御史的使命要依皇帝诏旨ꎬ皇权对监察机构

的控制显然直接提高了监察机构的地位ꎮ 元朝则进一步提高御史台地位ꎬ使之

与总政务的中书省、秉兵权的枢密院并重ꎬ三者鼎足而立ꎮ 其次ꎬ元代在地方建

立了正规的监察机构ꎮ 元朝将全国分为二十二道ꎬ即二十二个小监察区ꎬ每区设

提刑按察司(后改为肃政廉访司)ꎮ 同时ꎬ在各重要地区设行御史台ꎬ以监察所

属诸道ꎮ 这样ꎬ二十二个小监察区通过行御史台的沟通最终集中于中央御史台ꎬ
从而形成一个由御史台、行御史台、诸道肃政廉访司构成的全国三级监察网络ꎬ
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自成体系的监察系统ꎮ 再次ꎬ这一时期监察法规建设进一

步成熟、完善ꎮ 元朝制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监察台纲«宪台格例»ꎬ其
完备和系统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ꎬ不仅为元朝历代所沿用ꎬ也为后世王朝所继

承ꎮ 明朝的«宪纲条例»和清朝的«钦定台规»就是参照元朝监察法规并以此为

基础加以发展而来的ꎮ
明清时期是我国监察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趋于完备的阶段ꎮ 这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ꎬ监察制度受到皇帝更高的重视ꎮ 明太祖朱元璋说:“国
家立三大府ꎬ中书总政事ꎬ都督掌军旅ꎬ御史掌纠察ꎬ朝廷纲纪尽系于此ꎬ而台察

之任尤清要ꎮ” 〔５〕由此可见ꎬ监察不仅成为国家的三大重要权力之一ꎬ而且较之

其他两种权力更为重要ꎬ举足轻重ꎮ 其次ꎬ监察机构的名称和职权都有所改变ꎮ
明初为了扩大监察组织ꎬ御史台被改为都察院ꎬ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ꎬ为都察院

长官ꎬ下设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等官ꎮ 职权也进一步扩大ꎬ“主纠察内

外百司之官”ꎬ“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ꎮ 同时ꎬ明清时期地方监察御史的权威得

到较大提高ꎬ地方监察御史的活动不受中央都御史统率ꎬ而直接由皇帝节制ꎬ大
大增强了整个监察体系的实际监督能力ꎮ 再次ꎬ加强对监察官员的管理ꎮ 明代

规定ꎬ“凡御史犯罪ꎬ加三等ꎬ有赃从重论” 〔６〕ꎬ“凡风宪官吏受财ꎬ及于所按治去

处求索借贷人财物ꎬ若买卖多取价利及受馈送之类ꎬ各加其余官吏二等” 〔７〕ꎮ 最

后ꎬ明清时期的监察法规也比较完善ꎬ它不仅对监察机构的职责有比较明确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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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ꎬ同时还规定了执行法规的相关要求ꎮ 清朝的«钦定台规»是我国监察制度史

上最完整的一部以独立形式存在的监察法规ꎮ
我国的御史监察制度从秦开始ꎬ经过历代的补充和完善ꎬ到明清时已发展得

相当完备ꎮ 无论是监察法规的建设、对监察机构的重要性和独立性的认识ꎬ还是

监察机构自身的系统化过程ꎬ都足以说明我国封建社会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监察

制度的确是人类权力监督史上的重要成果ꎬ它对我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实践也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ꎮ
谏官制度是专职监察皇帝的制度ꎬ是下对上的匡正建议ꎮ 谏官又称“谏

臣”ꎬ指规谏君过之臣、劝谏天子过失之官ꎮ 谏官言事ꎬ一是“廷诤”ꎬ即在朝廷当

皇帝面直言得失ꎻ二是“上封事”ꎬ即书面陈列为政得失ꎮ〔８〕 谏官以直言规谏为尽

责ꎬ故有不以言罪之的惯例而不同于一般官吏ꎬ常可优容ꎮ
我国的谏官制度历史悠久ꎬ它作为行政监察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和御史制度一

起构成了我国古代完整的监察制度体系ꎮ 谏官制度最初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氏

族成员对氏族首领的监督习俗ꎮ 在氏族社会ꎬ“众人不与政ꎬ闻君过则诽谤”ꎬ
“尧有欲谏之鼓ꎬ舜有诽谤之木”ꎮ 周文王时期ꎬ设有“保氏”一职ꎬ可谓最早的谏

官ꎮ 自西周以降ꎬ各朝皆有谏官设置ꎬ虽然其名称有异ꎬ作用各别ꎬ但谏议制却一

以贯之ꎮ〔９〕春秋战国时期ꎬ直接以“谏”命官ꎬ各国相继设置了专职谏官ꎬ采取鼓

励进谏谤议朝政的措施ꎮ
秦时虽然设有若干谏议大夫和给事中ꎬ专门在皇帝左右谏诤和讽议皇帝的

言行ꎬ但由于皇权极度膨胀ꎬ封建专制盛行ꎬ因此言谏只是形式而已ꎬ作用非常有

限ꎬ根本谈不上谏官制度ꎮ 汉朝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ꎬ对大臣的直言面诤比较

宽容ꎬ其谏官制度与秦朝相比有了一定的发展ꎬ虽然还没有设立明确的谏官机

构ꎬ但较为开明的政治环境促进了我国封建社会基本的谏官制度与御史制度并

存的监察模式的形成ꎮ 魏晋南北朝时期ꎬ言谏制度开始初步系统化和规范化ꎬ有
了自己独立的机构ꎬ即专司谏议封驳的门下省或集书省ꎮ 唐朝是谏官制度发展

的颠峰时期ꎬ唐朝吸取了隋朝短暂灭亡的教训ꎬ意识到开直言之路对于巩固国家

政权的重要性ꎬ因此强化了言谏制度ꎮ 如唐太宗积极倡导言谏ꎬ恐人不言ꎬ“导
人而使之谏”ꎬ“赏人而使之谏”ꎬ使谏诤一时成为风气ꎬ犯颜直谏、面折廷诤的事

例屡见不鲜ꎮ〔１０〕到宋朝时ꎬ由于皇帝高度集权ꎬ言谏由原来的纠绳皇帝转为督察

宰相ꎬ谏官制度的地位和重要性也有明显降低ꎮ
元朝以后ꎬ谏诤的职能并入御史台系统ꎬ监察官都有谏诤建言的职权ꎬ御史

制度和谏官制度逐渐开始不分ꎮ 明清时期取消了独立的谏议机构ꎬ在都察院以

外专设六科给事中ꎬ承担部分向皇帝言谏的任务ꎬ同时对官吏进行稽察ꎮ 至清雍

正以后ꎬ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ꎬ彻底结束了唐宋以来谏官制度与御史制度分职

的状态ꎮ
谏官制度的历史虽然不如御史制度长久ꎬ在权力监督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

不如御史制度重要ꎬ但它作为权力制约体系中的一个必要补充ꎬ对维护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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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秩序、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ꎮ

二、思想渊源与核心:明主与重典治吏

我国古代的行政监督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ꎬ即“明主治吏不治民”
思想和“重典治吏”思想ꎮ〔１１〕它们对我国古代政治制度尤其是行政监察制度产生

了重要影响ꎬ对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与清廉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我国古代的行政监督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代ꎮ 在这一时期国家

对各级官吏进行监察的必要性不仅在理论上同时在实践中得到充分重视ꎬ许多

职官普遍负有监察职责ꎮ «尚书周书酒诰»记载的“人无于水监ꎬ当于民

监” 〔１２〕思想以及关于最高统治者应听取不同意见、接受民众监督的思想ꎬ使神圣

的王权具有了世俗化的色彩ꎬ为王权接受自下而上的监督(包括权力系统内部

的言谏)作了必要的理论铺垫ꎮ 周厉王时的邵公以“防民之口ꎬ甚于防川”道出

了民众监督的重要性ꎬ同时还提出了统治者需要接受多方面制约的思想:“故天

子听政ꎬ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ꎬ瞽献曲ꎬ史献书ꎬ师箴ꎬ瞍赋ꎬ朦诵ꎬ百工谏ꎬ庶人传

语ꎬ近臣尽规ꎬ亲戚补察ꎬ瞽史教诲ꎬ耆艾修之ꎬ而后王斟酌焉ꎬ是以事行而不

悖ꎮ” 〔１３〕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关于政治权力内部进行监督的思想ꎮ
春秋战国时期ꎬ随着思想文化的发展与进化ꎬ对监察重要性的认识上升到了

一个新高度ꎬ许多思想家阐述了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观点和学说ꎬ极大丰富了

我国古代的监察思想ꎮ 春秋战国时期在政治上奉行集权专制主义ꎬ并以此为基

础构建了相应的官僚政治制度ꎮ 基于管理庞大的官僚队伍和督使官吏奉公守法

的需要ꎬ统治者以及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ꎬ促进了古代监察思

想的不断发展与完善ꎮ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们充分认识到吏治的重要性并进行了精辟的论述ꎮ

鲁国大夫哀伯认为:“国家之败ꎬ由官邪也ꎮ” 〔１４〕管子认为立国有“三本”ꎬ其核心

便是吏治ꎬ否则“属数虽众ꎬ非以尊君也ꎻ百官虽具ꎬ非以任国也” 〔１５〕ꎮ 申不害也

说:“妒妻不难破家也ꎻ乱臣不难破国也ꎮ” 〔１６〕 “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思想决定了

我国古代行政监察的基本方向与格局ꎬ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重典治吏”思想则进

一步丰富了行政监察思想的宝库ꎮ
商鞅认为ꎬ君主防范官吏结党营私首先在于严明法令ꎬ“使吏非法无以守ꎬ

则虽巧不得为奸”ꎬ并要求官吏之间依法应互相纠举和监督ꎬ“以法相治ꎬ以数相

举”ꎮ〔１７〕同时ꎬ商鞅主张“别其势ꎬ难其道”ꎬ以分割权力ꎬ划分职责ꎬ为权力监督

奠定基础ꎮ 管子认为ꎬ“明君”应能“饰官化下”ꎬ“上下相希ꎬ若望参表ꎬ则邪者可

知也”ꎮ〔１８〕

韩非则对君主统治策略进行了精辟的提炼ꎬ其“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思想更

是极具代表性ꎮ 他从“人性恶”的理论出发ꎬ认为人“皆挟自为之心”ꎬ君臣之间

也是一种“上下一日百战”的关系ꎮ〔１９〕 他认为ꎬ要巩固统治ꎬ“治吏”比“治民”更
重要ꎬ“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ꎬ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ꎬ故明主治吏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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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ꎮ 韩非认为“治吏”要以“法” 〔２０〕ꎬ“法明则忠臣劝ꎻ罚必则邪臣止” 〔２１〕ꎮ 因

此ꎬ他另一重要的监察思想集中体现在君主驾驭臣下的“术”上ꎬ认为“术”既是

一种抽象的阴谋和权术又是一种具体的手段ꎬ他的监察理论代表着先秦监察思

想发展的一个高峰ꎮ
尽管先秦“百家争鸣”时期的监察思想存在巨大的差异ꎬ但是完善君主专制

却是它们共同的价值追求ꎬ有效监管各级官吏是其共同的主要内容ꎮ 为了进一

步完善君主专制制度ꎬ许多政治家都认为应该在不动摇王权的基础上对君主进

行监督ꎮ 谏议是我国古代限制王权的重要方式ꎮ 纳谏与进谏ꎬ是先秦思想家衡

量明君与忠臣的标准ꎮ〔２２〕

值得关注的是ꎬ作为“儒法之争”中法家对立面的儒家思想在言谏理论方面

也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儒家坚持人性善的思想ꎬ相信人的道德自觉和内心的自我

约束ꎬ强调以德治国ꎬ其中包含的忠君思想成为“谏议”的伦理道德基础ꎮ 孟子

有“暴君放伐”之论ꎬ主张“君有大过则谏ꎬ反复之而不听ꎬ则易位”ꎮ〔２３〕荀子直接

赋予臣下纠君之失的权力ꎬ他说:“君有过谋过事ꎬ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ꎬ大臣

父兄有能进言于君ꎬ用则可ꎬ不用则去ꎬ谓之谏ꎻ有能进言于君ꎬ用则可ꎬ不用则

死ꎬ谓之争ꎻ有能比知同力ꎬ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矫君ꎬ君虽不安ꎬ不能不听ꎬ遂
以解国之大患ꎬ除国之大害ꎬ成于尊君安国ꎬ谓之辅” 〔２４〕 儒家的谏议思想奠

定了我国古代谏官制度的理论基础ꎮ 而儒家“以多物ꎬ务和同”的和谐观念ꎬ也
要求统治者选取敢提不同意见的谏臣ꎬ其目的在于求取“和谐”ꎬ协调矛盾ꎮ 从

这种“和谐”观念出发ꎬ于是谓谏为忠ꎬ做臣子的不能不忠ꎬ而忠的体现是谏ꎬ谏
和忠形成了辩证的统一ꎮ〔２５〕忠与谏的和谐统一ꎬ应该说是谏官制度在封建社会

得以延续与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ꎮ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行政监督思想完善的重要阶段ꎮ 此间提出的分权思

想、吏治思想、言谏思想等ꎬ为我国封建社会“大行政”系统内行政权监督作用的

发挥提供了充分的理论阐述ꎮ 行政监察的重要性在这一时期的理论论证与政治

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ꎬ并深刻地影响了几千年来行政监察制度的发展ꎮ

我国古代的监察权基本上是独立的ꎬ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赋予监察机构和

监察官员独立之地位ꎮ 秦朝监察官初设时ꎬ御史大夫身兼二职ꎬ其职权并未与行

政相脱离ꎮ 之后经两汉和魏晋ꎬ监察机构逐渐独立ꎮ 魏晋时ꎬ御史台脱离少府ꎬ
成为专门的监察机关ꎬ中央监察机构与行政机关开始分离ꎮ 此后直至清朝ꎬ中央

监察机关均作为独立部门直属中央ꎬ独立建署ꎬ依法行察ꎬ具有极强的威慑力ꎮ
监察机构的独立设置保证了监察权的独立行使ꎬ有利于监察工作的高效运行ꎮ

在历代行政监察的制度设计中ꎬ监察官员都被赋予重要的权力ꎬ位卑权重是

我国古代监察官员普遍具有的特点ꎮ 以卑察尊ꎬ位卑、权重、赏厚是古代监察的

一个重要特征ꎮ〔２６〕位卑的制度安排ꎬ一方面使得监察权易于控制ꎻ另一方面使得

地位卑下者得此殊荣后必感恩于内ꎬ尽力效忠ꎬ唯皇命是从ꎬ完全符合我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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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的管理特征ꎮ 而权重的制度安排使得监察权处于强权位置ꎬ可以有效监督

百官而少有后顾之忧ꎮ 这是古代监察制度较有特色的设计ꎬ但不可否认的是ꎬ监
察官员“位卑”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监察权的效用ꎮ 此外ꎬ我国古代

行政监察还具有广泛性ꎮ 首先ꎬ监察的对象非常广泛ꎬ监察视野覆盖朝廷和地

方ꎬ即便是皇帝ꎬ其作为言谏的对象也无法免于监督ꎻ其次ꎬ监察行权的内容非常

广泛ꎬ既包括官吏的行政违法失职之举ꎬ也包括公务之外的失礼失节现象ꎻ再次ꎬ
在监察环节方面具有广泛性ꎬ对于官员的监察渗透于官员任用、考核、奖惩等全

过程ꎮ 由此可见ꎬ在古代行政监察制度下ꎬ监察权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ꎬ甚至超

过了现代监察所能达到的范围ꎮ
封建统治者非常重视对监察官员的选拔和任用ꎬ并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ꎬ

这是我国古代行政监察的又一重要特征ꎮ 选任监察官员的主要标准包括道德品

质、文化水平以及基层工作经验等ꎬ具体通过以下几个环节实现对监察官员的控

制:一是严把进人关ꎬ强调监察官员必须德才兼备并具体规定了选任标准ꎬ以保

证监察人员的纯洁性及监察工作的有效性ꎻ二是规定了回避制度和定期轮换制

度ꎬ以保证监督渠道的畅通ꎬ进而巩固皇权的统治ꎻ三是加强对监察官的考核监

督ꎮ〔２７〕

我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比较重视监察法规建设ꎬ各个朝代都出台了自己的

监察法规ꎬ如汉代的«监御史九条»、«刺史六条»、«六条察郡之法»ꎬ唐代的«监
察六条»ꎬ宋代的«监司互监法»ꎬ元代的«宪台格例»、«行台条画»、«风宪宏纲»ꎬ
明代的«宪纲条例»等ꎮ 清代的«钦定台规»则是历代监察法的集大成者ꎬ其明确

规定了监察官员的选用、职责、监察纪律、监察程序等内容ꎬ是一部非常完备的监

察法规ꎮ 这些监察法规ꎬ不仅有助于监察官员正确行使职权ꎬ保证监察工作有序

开展ꎬ而且对监察官员自身起到了约束作用ꎬ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做到奉公守

法ꎮ〔２８〕

考察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历史演变ꎬ自两汉开始ꎬ作为中央最高监察机

构的御史台从行政系统中分离出来ꎬ实现独立ꎮ 以后历朝历代的监察体制虽然

有所变化ꎬ但均实行独立、垂直的管理体制ꎬ监察机构直属中央ꎬ独立行权ꎬ保证

了监察工作的权威性ꎮ 而我国现行的行政监察制度ꎬ实行的是双重领导的组织

体制ꎬ使得行政监察机关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地方政府ꎬ为各级地方政府干涉监

察机关的监察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ꎮ 因此ꎬ应改革当前的行政监察双重领导体

制ꎬ建立起高效的行政监察垂直领导体制ꎬ以确保行政监察机关的独立性、权威

性ꎮ 我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比较重视监察法规建设ꎬ注重通过法律形式来规

范监察机关的活动ꎮ〔２９〕目前ꎬ我国已形成了以«行政监察法»为核心、以«行政监

察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为补充的行政监察法律制度体系ꎬ但是随着当前社

会转型、经济转轨的不断深入ꎬ已有的行政监察法律法规已不能充分适应社会发

展的需要ꎮ 因此ꎬ应根据形势发展的要求ꎬ及时对现有的行政监察法律法规进行

梳理与修订ꎬ不断创新行政监察制度ꎬ健全行政监察法律体系ꎬ并强化相关法律

—６０２—

学术界 ２０１４. １２学术史谭



法规的落实与执行ꎬ以实现行政监察工作的规范化、法治化ꎮ
一项好的制度建立起来后ꎬ能否实现预期的目标ꎬ制度执行者是关键ꎮ 因

此ꎬ我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监察官员的选拔和任用ꎬ并建立了相应

的管理制度ꎮ 这些管理制度ꎬ为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充分发挥功效提供了重要保

障ꎮ 我国现行行政监察制度要充分发挥作用ꎬ必须重视行政监察工作人员的素

质建设ꎬ加强对行政监察工作人员的管理ꎮ 对此ꎬ应进一步完善行政监察工作人

员的选任、考核、回避、交流等制度ꎬ严格选任标准ꎬ规范考核程序ꎬ强化责任追

究ꎬ建立起一支廉洁高效、尽职尽责的高素质的行政监察工作队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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